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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民黨就《區分醫療程序和美容服務工作小組的建議》綜合意見書  

 

2012 年 10 月，一間醫學美容集團為顧客進行一項高風險的醫療美容

程序後，四名女子因細菌入血而出現休克性敗血症，更有一名事主因

而死亡、一名因而需截肢。事件令社會十分關注，亦令公眾體認到醫

療美容缺乏規管的危險性。  

 

美容業缺乏監管  

瘦身、美容等保健組織一向缺乏規管制度，令到市民得不到受保障的

服務。現時開設美容院，只需要申請一般商業登記便可。美容院聘請

美容師也沒有一定的標準，美容院與美容師水準參差不齊。  

 

目前唯一一本營商指引為消委會與美容行業於 2004 年 8 月成立「美

容業營商守則研究小組」，所制成的《美容業營商實務守則》。按當中

所載有關營商手法的建議，旨在確保消費者有充足的資訊及選擇的自

由，包括如何確保服務及產品質素、推銷手法、處理消費者投訴的安

排等。但《美容業營商實務守則》對於美容院的質素、安全、監管等

則相當不足；同時，守則並無法律約束力。是否遵從，主要是靠業界

自律。  

 

未有一套完整法例針對美容業  

現時，香港未有一套完善的法例，針對規管美容業界。美容業相關組

織只須受《公司條例》 (第 32 章 )規管。該條例的目的純粹是保障集

團的股東利益，而非病人或消費者。美容業界完全無需為醫療事務承

擔任何責任。  

 

除以上的《公司條例》外，香港法例第 165 章《醫院、護養院及留產

院註冊條例》及第 343 章《診療所條例》主要規範醫療機構，而以上

兩條條例亦自 1960 年代以來從未有過實質修訂；另外《醫生註冊條

例》及《牙醫註冊條例》只針對規管註册醫生或牙醫。  

 

至於消費者方面，亦只受一般消費保障法例保護，包括《消費品安全

條例》、《不合情理合約條例》、《服務提供（隱含條款）條例》、《 2012

年商品說明（不良營商手法）（修訂）條例》及《貨品售賣條例》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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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做法「頭痛醫頭、腳痛醫腳」  

規管美容業的立法討論，其實早在十年前已開始，但政府多年來一直

以諸多理由拒絕立法規管，參考 2002 年 4 月 22 日的立法會經濟事務

委員會，對美容產品和服務實施規管的會議，會上政府當局表示「…

與美容產品有關，而對健康有較嚴重影響的個案，例如重金屬中毒，

多屬於個別事件，當局一般已可透過公眾健康監察機制處理…」。  

 

至 2012 年 10 月，因應一間醫學美容集團出現的事故，政府當局成立

區分醫療程序和美容服務工作小組，以審視美容各項美容程序所帶健

康風險，以區分醫療程序和一般美容服務。  

 

公民黨認為，除了必需區分涉及醫療程序的美容療程以作出規管外，

進行一般美容服務工作的美容業界亦需要受政府立法規管，以保障市

民的安全。但現有的法例，根本未能有效令市民得到應得的保障、亦

未能有效監管整個美容業界。  

 

政府只著眼於區分出美容程序是否涉及醫療程序，明顯只希望「頭痛

醫頭、腳痛醫腳」，有意忽視市民安全保障。  

 

連年投訴不斷，政府視而不見  

而近年，市民就美容服務，包括與醫學程序有關的美容療程的投訴有

上升趨勢，根據消費者委員會的資料， 2012 年就美容服務的投訢有

1,041 宗，較 2011 年上升 17%；而當中涉及整型／注射療程的投訴，

更有大幅度的增加，由 2011 年的 12 宗，上升至 2012 年的 32 宗，上

升達 167%，情況令人擔憂。消委會的數字十分清晰，明顯是政府對

問題視而不見，令市民失去安全保障。  

 

總結  

為有效保障市民的安全，公民黨提出以下建議，以全面規管美容業及

醫學美容：  

 

1.  應全面立法，針對美容業，包括一般美容服務及涉及醫療程序的

美容等，實行發牌制度及扣分制，以監管整個美容業，對違規的

美容機構予以處分；  

    

2.  清晰界定醫學美容及非涉及醫療程序的美容，規定具有專業資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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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醫護人員才能執行，以確保程序受《醫生註冊條例》、《中醫藥

條例》、《護士註冊條例》或其他專業守則監管，若涉及醫療事故，

持牌人或經營者亦必需承擔醫療事故的責任；  

 

3.  擴大《不良醫藥廣告條例》，對涉及誇張失實，或有誤導性等的美

容服務廣告作出規管，以免市民被誇張失實的美容廣告誤導；及  

 

4.  增加海關及衛生署的人手及資源，以確保可以對提供美容服務的

機構進行巡查。  

 

公民黨希望政府從善如流，盡快立法全面規管美容業界，確保每一個

市民都能在有效的保障系統下接受美容服務。  

 

 

公民黨  

2013 年 12 月 23 日  




